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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海外商标协议书 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现就甲方委托乙方在                 国家（地区）注册商标事宜签订以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同意于      年    月    日委托乙方在香港为甲方申请       商标注册，商标名称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申请类别是            类，只要甲方提供数据真实齐全。乙方必须及时为甲方办理一切申请事宜。申请进度将按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(地区)政府商标局(知识产权署)的时间表进行。
二、乙方同意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：
1） 查册、分类、打印商标申请表及相关文件

2） 复制商标图案 （25张）

3） 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申请
4） 制版、安排印刷、刊登广告
5）确定商标广告不遭反对后，向政府知识产权署申请商标注册证书
三、对于乙方为甲方所提供的服务，甲方同意在提出申请的同时付给乙方商标查册费        港币，商标注册费          港币，共港币            元（港币兑人民币为1:1.07）。此价格包括第二项服务内容所需费用和乙方的服务费用，如果由于该项申请产生其它费用，慨由甲方负责。
四、如果由于甲方所提供的数据不真实或不符合是项申请的要求，由此所引起的损失概由甲方负责。
五、如果乙方没有履行协议，所引起的损失概由乙方负责，并把款项退还甲方。
六、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北京静远思维商务顾问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010-85975660/85967653

        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010-85975660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0号紫荆豪庭1座10A

日期：2010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10年   月   日
2010-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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